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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黃碧智
電話：08-7320415#3616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huang580118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04522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磨課師課程修課辦法 (4891575_11304522600_1_4891575_11304522600_1.pdf)

主旨：為調查國中小圖書館專業人員設置情形一案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月26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30010622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

則」及「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」規定，國中小圖書館專

業人員至少應置1人。

(一)圖書館專業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

１、國內外大學圖書資訊系、所或相關系、所畢業；或有

圖書館專門學科論著經公開出版者。

２、具公務人員圖書史料檔案職系任用資格。

３、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進用之具國內外圖書資訊、人文

社會相關科所及學位學程碩士以上畢業資格者。

４、曾修習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大專校院、圖書館及圖書館

相關法人團體辦理之圖書資訊學課程二十學分或三百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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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小時以上者。

５、具三年以上圖書館專業工作經驗者。

(二)國民中學圖書館及國民小學圖書館如無前項資格人員，

得由曾修習圖書資訊或閱讀推動相關專業課程者擔任圖

書館專業人員。

(三)前二項圖書館專業人員，每年應接受20小時以上之專業

訓練。

三、為了解本縣學校圖書館專業人員設置情形，請於113年2月

29日(星期四)前上網填復「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專業

人員設置調查表」(https://forms.gle

/ffD36TemAS1vp47g7)。

四、另為協助各校達成前開規定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業

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拍攝線上專業訓練課程，該線上課

程提供尚無圖書館專業人員之學校教職員修習及已有圖書

館專業人員之學校教職員增能。

五、貴校如無符合前開資格之人員，請務必指派負責圖書館相

關業務人員至少1人(須為校內正式教師或公務人員)參加上

開課程，督導藉由此機制落實前開規定。

六、檢送「全國圖書教師磨課師課程（基礎）」修課辦法各1

份。各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、各國中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大
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東港高
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08










